
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審核本局暨所屬民國104年度財務收支及決算(含附屬單位決算)共同性缺失節錄
審核結果：
1、 查明處理事項

1、 貴屬○○國小等校辦理(含委託代辦)由營造業得標之工程，渠等得標廠商專任工程人員(含逐案簽章技師或建築師，下同)執行業務情形，核有機關未依規定確認廠商設有專任工程人員綜理施工管理，或覈實登載資料等缺失(詳下述)，惟各該機關學校未能即時督促改正且未依約計罰。
(1) 學校未依規定確認廠商設有專任工程人員綜理施工管理，並覈實登載承攬手冊
1、 按營造業法第66條第4項規定略以，丙等綜合營造業得採置專任工程人員，或委託建築師或技師逐案按各類科技師之執業範圍，核實執行綜理施工管理。工程會99年5月7日工程技字第09900181181號函說明二略以，各機關於工程開工時，應要求營造業將專任工程人員資料於工程承攬手冊確實載明，得據以確定該工程確有合格人員。經查○○國小等2校計3案，學校未依前開函示，要求營造業將專任工程人員資料確實載明於工程承攬手冊；其中○○國小辦理「○○改善工程」，廠商屬丙等綜合營造業，既未置專任工程人員，亦未委託技師或建築師綜理施工管理，惟該校均未要求廠商依規定補正。
2、 按「建築師或技師受丙等綜合營造業委託執行綜理施工管理簽章報備登錄及收費辦法」第3條規定：「建築師或技師受委託執行綜理施工業務，應於開工時向工程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登錄其姓名、證號於承攬工程手冊工程記載表備註欄位。」第5條規定：「受委託之建築師或技師因故不能執行業務時，丙等綜合營造業應於15日內再行委託合格之建築師或技師辦理，並由受委託之建築師或技師向工程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報備登錄後始得繼續施工。」經查○○國中辦理「○○耐震補強工程」，廠商承攬手冊登載逐案簽章技師為林○松，惟林員另委託陳○駿執行專任工程人員業務，未依前開規定向主管機關報備登錄，該校亦未督促廠商更正，仍由廠商繼續施工。
(2) 廠商專任工程人員未依規定於施工計畫書等報表簽名或蓋章，機關仍予審查及核定
按營造業法第35條規定：「營造業之專任工程人員應負責辦理下列工作：一、查核施工計畫書，並於認可後簽名或蓋章。二、於開工、竣工報告文件及工程查報表簽名或蓋章。…。」經查部分案件，廠商專任工程人員未依前開規定，於施工計畫書及開工、竣工報告文件簽名或蓋章，惟監造廠商及學校仍予審查及核定，如○○等7機關學校計10案。
(3) 廠商未依規定期限提送竣工圖，機關未計罰違約金
依○○國小等8所學校與廠商所訂契約第15條第2款第2目規定：「…廠商應於履約標的預定竣工日前或竣工當日，將竣工日期書面通知監造單位/工程司及機關，…，該通知須檢附工程竣工圖…，未提送者仍得依本款第4目辦理竣工查驗，…，惟應依權責分工表規定扣罰違約金。」經查部分案件，廠商未依約於預定竣工日前或竣工當日提送竣工圖，惟機關亦未依契約規定計罰違約金，如：○○等7機關學校計11案。
(4) 廠商專任工程人員未依法會同辦理驗收，惟機關仍予驗收且未計罰違約金
按營造業法第41條第1項規定：「工程主管或主辦機關於勘驗、查驗或驗收工程時，營造業之專任工程人員及工地主任應在現場說明，並由專任工程人員於勘驗、查驗或驗收文件上簽名或蓋章。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者，工程主管或主辦機關對該工程應不予勘驗、查驗或驗收。」○○國小等8所學校與廠商所訂契約附件「公共工程施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3.7規定略以，廠商屬營造業者，廠商之專任工程人員，未依營造業法第41條規定會同辦理驗收者，每人每次計罰違約金5,000元。經查部分案件，廠商專任工程人員未依前開規定會同辦理驗收，學校仍予驗收，復未依契約附件規定計罰違約金，如○○等5機關學校計11案。
2、 注意事項
一、收入憑證管理作業核欠周延

依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收入憑證管理要點第5點規定：「收入憑證之印製、驗收、保管、收發、使用及記帳工作，不得由同一單位或人員辦理。」及出納管理手冊第10點第1項規定：「出納管理單位主要工作如下：(一)點收款項、支票、有價證券等，並填開收款收據。」經查○○機關空白收入憑證係由出納保管，依上開規定出納人員之主要工作為收款及填開收據，核有保管及使用均由同一人員辦理情事；另抽查收入憑證，編號063851至063900號係由秘書室辦事員領用，惟實際分由該室承辦人等10人辦理款項收取及收據開立作業，且渠等人員之工作職掌分屬出納、採購、文書、研考等，核有領、用人員未臻一致，收入憑證管理之內部控制有待加強。
 二、部分採購履約管理及驗收作業辦理過程核有疏漏或疑義
1、依○○國中辦理「104學年度8年級校外教學」採購契約第8條第15項規定略以，廠商給付勞方提供履約標的服務之時薪不得低於133元，月薪不得低於22,639元，未依約辦理並將計罰懲罰性違約金；另依契約內附「8年級校外教學規格」規定略以，康輔人員須經專業培訓、受過急救訓練、有出團經驗者，並須檢附相關證照或證明文件，未依規定須扣罰契約總額之千分之一。查該校辦理上開採購驗收作業時，係依「校外教學活動勞務採購驗收查核表」所列查核事項逐項檢查，惟其表列事項並未包含上開契約所規定有關人員薪資及相關證照等項目；復查廠商於履約過程，亦未提報相關人員薪資及資格證明文件等資料審查，是否符合契約規定，核有疑義。
2、依○○國中「104年度精進課程及教學資訊專案計畫」契約內附產品規範規定，各項資訊產品保固期限為1年，惟查廠商提送審查之「液晶螢幕」產品規格則係提供3年全品保固。按該校允應依廠商所提送並審定之較優產品規格辦理後續驗收，惟查廠商仍僅需提供保固期限1年，核欠妥適。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4條規定略以，除契約另有規定者外，機關應於接獲廠商通知備驗或可得驗收之程序完成後30日內辦理驗收。查廠商實際於104年6月10日報請驗收，惟該校遲至104年7月22日始辦理相關作業，延遲達12日，核與上開規定不符。
3、依○○國中辦理「104年度學校游泳池救生員人力委外」採購契約內附履約規範略以，廠商派遣救生員之工作項目，包含泳池之水質檢測及泳池(過濾設備、鍋爐等)故障排除簡易修繕等。惟查上開規範並未明訂廠商辦理泳池水質檢測之頻率及標準，實際執行情形是否符合安全衛生之需求，核有疑義。另依「臺北市學校鍋爐管理及使用應行注意事項」規定略以，小型鍋爐操作人員，應取得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公布之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1條所規定之合格教育訓練證書。查上開規範要求廠商須辦理泳池鍋爐故障排除及簡易修繕，惟其派遣之救生員並無上開訓練證書資料可稽，是否具備操作鍋爐設備資格，亦有疑慮。
4、依臺北市政府97年10月22日府授工採字第09731699600號函示略以，機關辦理勞務採購，除其性質不宜辦理驗收外，仍應辦理驗收。查○○國中分別於103及104年度2次辦理「學校游泳池救生員人力委外」勞務採購，均未辦理驗收即支付廠商尾款，不僅違反前開臺北市政府97年10月22日函示規定，亦另悖於採購契約第12條有關「書面總驗收合格後，支付最後一次款」之計價規範。
(二)辦理採購底價訂定過程核欠周延
依政府採購法第46條規定，機關訂定底價應依圖說、規範、契約並考量成本、市場行情及政府機關決標資料；同法施行細則第53條規定，訂定底價程序應由規劃、設計、需求或使用單位提出預估金額及其分析後，由承辦採購單位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按臺北市政府已多次發函要求所屬機關學校確實依前開規定，於底價訂價過程落實提列底價編列之參考資料，並就所提預估金額分析說明其理由。經查○○國中辦理「104年度○○設備採購案」及「105年度○○設備財物採購案」，未依前開規定，就所提預估金額進行分析及說明理由，底價訂定過程核欠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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